A + &

EE A IR R
556)?&%'3:
FABR R FLEF BRI ER R SRBT EA2 5 (112
i_ .

ERBFFIT245L) » Ad|iddo™
ER

bt 4w B oo
LA

- SRR e A (2 ARY 53 L) -
Li(@@ﬁii’%awumu@msgfymwﬁia
7 OO %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4 o
2 (THAEIE) SR I E I HEZHRTERT R
S ?‘f s RldRE G 0 R R B3 «}L” FREE EALE R IR AR
B EIET R (F ) L EMBME Y LA P L2 R
SPE S A H RS R 2 B e

02 4pAz % 22 FTHPFELS - FE XTI H I 0w
=5 THRE LG A TR A F R
PRI I BRI vE > d JAEZFEEAS o fFF 5



@@%ﬁﬁﬁﬂ wi¢H AR o 110#127 13p g A Z 2
P AGERBEERAS O EF §%W&ﬁﬁﬁﬁgiﬁoﬂ
Ak B B e 2R % 3206F % 29T 2 B 1 B 4k o
PREERRERERIRTL 0 AER D
AL DA L A @%Wﬁh H% A E PFR 2 & 1541k
‘éﬁ2ﬁ~ $3011E %158 2 BT 5 P2 o ¥ A E 782 % 1610%
P17 R 2 %ﬁ’%g)f?rﬁ; Ja%?ﬁ; .\éﬁf%p;g ERENE O
P23 o Flpt o BT HAZPRETE O R R
N ERIRZFTFEFT T - WHE TR BERAF
Hyp o M HATR 2B S T AT - 2 4
= ‘ 2

/w

;,a%@wA7z@g,; AR ARRFLFF
BE A2 A BRI S - E TR PIE
2 REB - BEY TR AT LRl o WHE R RE A
LW pe 5= A22297F > a P L2dgd o 2
BB o d gHRUE FERARF 2275 2L H
MR EBT2 &R X R EBRELFL ) T TEHR
B AmMia 23 ARG B A @
PAFZT BRI EAREF A EHNELZLR B AN
FEF R 2 EE TG AEREG R 2T @ AR
bR o EBM R A B 2 AT L e

oo M2 d AR p e F A AT o P RIE AR
TAFAZREH s R ALARIFTIRA2 G E R
B> 3%  EF O dNABAAEEAAT LAk A H
A ik AFEMOGEL MEEE PR gL o F A
BAEEHE O BEG MR EREE 2 AP A %
FEomroE g Aol o2y et @



i

WAL AT e defT R4 B
P > T AR 2

pELIIGZN AR
SRR S AR TR Sl ¥ o S
AL EDE AT 2 B A TE AR 4
ﬁ~ﬁ&#@ﬁ~ﬁ$£~%§%~&%%‘%”%‘%ﬁ
B FMENER A 2B B AERE BT L
TEENERY 2BE v HEENT CERFBRBAH LY
AR TORE LS A %éﬁﬂ&&ﬁ%é%i

ST i T

¥R REA LB IR ~4%wg$.ww R
“*@‘Eﬁﬁxﬁﬂﬂpﬁ%ﬁ%‘é‘é L XY RN S
G 2 H R S RMES  MEET AR S R A
tatalr B h i FEHEI L ‘%% HF(F =
; (F £24 73 129 ~ FREH
Fofedmlfey AP ) BE £ FA ﬁi—; C R
AR flF 225 ;;’é umw LR IETE A ol e 3 S T
Hardd H e v i kR ﬁw’*iv\:;’aw;
P 7S ’7“:?:%3'—-7}'\4? PATKRE > TR IAEFE AR
i%ﬁﬁﬁ&gﬂ% B ERE] R L AR
3T E s 3@% 7 A gk *\fjﬁﬂ:.ﬁéﬁ—w Rt
ﬁ’*\az._féiéiéi%ﬁpp FREA S HGRE DY 2R EME
%“wmﬁﬁmpﬁﬁﬁﬁﬁvﬁwﬂwﬂﬁ44'ﬁéﬁk
A B TIAE R RAME o F AFRAIEE v
&'ﬁ»% WD E R Ry o l10EFFlAid
FH G B LG R AD EI05E 2 b 0 hil G SRy
w%%wﬁ@wwlﬁaﬁﬂf Aragaox iz
o AR P\?"'QK'J;; 5‘1’4"“‘3 lE
AL TRFEAFTIFZAPPLE LRPFEF o

%
3 EL
Clhsdpeid @G > MR MAF L FF2

b
i
mj



-
2

Cezy & i

N

?iﬁéﬁﬁﬁfﬁ~§%ﬁﬁ&ﬁ9fé%iﬁﬁ“‘i
BEA 2 AMIIRAT AT s A F 4 3 P4 el ¥
Bhid RRBRIREEAET S (L5108 F o 1%l
60 ~ 1323137~ 1402 146F ) » 4 3 4L4 #7172 L 4L gt 3nn
i?ﬁﬁmio
A @ﬂ%%ﬁ&%iﬁiﬁi%?’%
Lp A ded A% gk R 20 XTI
L i RN U AN S N R
FFARY AE A2 1 v (X 5132135137~ 221
2229F A WL CRBRFII2ER G F $1T245% 512
12127~130% 156 ~ 3102 369F ) > Ezup &3t Afg @y
B AR AR G Bk REATUFEAEF S
%’"*aua%&é%“"hz%BZOﬁZ»"ZH afa?,:é’» % & Ez P B
FrHErE LAH  RBFFA T r}%,iﬂ LAk
P

D
L

- I
4 z:

4@ e R B»T*Lﬂ* SRR B B o
@"—E ¢ &2 R TR E = IR #\’i’" s
bee g T ERpLFS AT FRMREPUERED
R # ‘?%ﬁ.ﬁ’%%%i&;ﬁﬁ#:&ﬂ iE o ﬁ »FEA TR

ME ARG Fiul P A a]04Erip M E =02 %
SRR =X, A ;&E ,ﬁ«-,grz‘;bz 7 i *Famii ]
37 CORTHFREL IS RN LEFE L L S OE D

= 3m
\F ‘_‘4*

s FRRRPIE R e R RO kIR S 2 ﬁ/f@ W
Hirfeegpy &gk & ikt L_105ﬁ)j} YRR
(AF2® %2142 215F ) » ¥ 5 iaﬂ:&raﬁﬁggyys
QQME4993&¢ﬁﬁmn§(§' ~

¥
lmﬁi PR EREBMERLE AR
ﬁﬁ_/QVLALii’ﬁ%uiﬁg%fi%i%i
TR RNERTHE D G pEAR R KRR A 2
BER -
Fhoeatah > AE QAT ARNERBREI AL T SFR
g ot AR A B2 AP R pﬁrﬁ’ﬁéﬂﬁﬁ%



—\l%q* ’513/4”%”«%%41”%

FERYENZFL O AAEREFE AP

?llﬁj‘r'o

Pt hEr o B %k $3016E H 197 0 Hkded <

rE R
BA%
v = EX ~ 115 =&

NE S e

¥
=
—
dm O

W W W

M AFEMERALR o

drd PR A B At T A 21520 P
Aot EREIE G o H K Agik b 2RIEd
poe At A TR (R

pd

piEix P EETR ) o

p
Y
p

¥

? B EN ®] 115 & 6

Bk s

rMadkd ko
’@ﬁﬁj?@ﬂﬁ
FPEAZAEFEA) T

TARZTHBRALOF KRBT REZH HEZDRAF

[E—,
(@p]
3

§

4
O

& ¥

—_ -~
]

-~

=1

=
~N.
pli

b/
wmE20p

16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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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仕峯 








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律師
            張中獻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鐘仕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謝聿林（已歿，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鐘仕峯 (原名鐘士峯，於民國115年4月13日更名)均明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為國有土地，且謝聿林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未申請設置貯存地點或轉運站，不得任意棄置廢棄物，亦不得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或任何轉運或堆置行為。詎鐘士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10年9月30日，在臺南市某處，委託謝聿林在本案土地回填道路，謝聿林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自110年10月4日起，除向合法土資場取得土方，並運送至上開土地回填道路外，亦自不詳處所載運含有塑膠、電線、木材之營建剩餘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回填，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嗣因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巡查人員，於110年12月13日發現本案土地遭人違規堆置廢棄物，會同警方前往調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鐘仕峯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或其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並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其構成要件。本罪既因不動產與動產之不同，而規定於同條第一項竊盜罪之後，則其竊佔之意義，應參考竊盜罪之規定而為解釋。茲竊盜罪係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為其構成要件。兩者對照以觀，竊盜動產須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基於不法取得之故意，並有不法取得之行為，亦即破壞原持有支配關係，建立新持有支配關係，將該動產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竊佔不動產則須有不法利益之意圖，而基於不法佔有使用之故意，並有不法佔有使用之行為。而所謂不法佔有使用，必須破壞原佔有支配關係，建立新佔有支配關係，將該不動產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且排除他人對該特定不動產之使用，使他人喪失對該特定不動產之佔有及使用權能方有該當。再者，由於不動產與動產本質之不同，不動產之佔有支配關係須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始足當之。蓋不動產無法移動，其持有關係之破壞與建立並不明顯；非有繼續性，難以知悉其係繼續使用或一時利用；非有排他性，無從得悉係佔為己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之意思，即非竊佔，自難以該罪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竊佔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鐘仕峯、同案被告謝聿林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曾友和、證人洪俊材、林濬异、張綵柔、盧淑華、黃川晏、張棕泓、李財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洪瑞澤、徐石金、丁肇安於警詢中之證述、回填合約書、道路潰堤修補合約書、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稽查紀錄、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稽查紀錄、現場照片、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略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會勘紀錄、土地原況照片、現勘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勘查表、營建剩餘土石方買賣合約書(官輝工程有限公司)、買賣合約書(實金建材有限公司、富國建材行、程輝工程有限公司)、國賓企業社過磅單、富國建材行產品再利用文件等為證。訊據被告雖坦承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本案土地施做回填及道路潰堤修補工程，然堅詞否認有何竊佔行為，辯稱：本案土地靠近堤防，下雨天時通行本案土地的討海人會因地面濕滑而跌倒，同案被告謝聿林說他有土方可以回填，為了避免行人跌倒，我就出錢請他施作工程，我是在做公益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當地里長李財教曾於104年間函請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本案土地路面年久失修、地層下陷等問題，然相關單位並未積極處理及回應，被告乃於105年間協助募資修建道路，而110年間因本案土地道路仍有修補之需要，被告循105年之舊例，在沒有經政府相關機關核准施作工程之情形下，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募資並自行提供約50萬元交由同案被告謝聿林進行道路修補工程，並無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負責管理，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現場圖片、空照資料、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勘查表、現況照片圖等件在卷可參（警卷第158頁背面至第160、132至137、140至14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檢察官並未提出被告有何排除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使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有及使用權能之證據，而卷附現場照片顯示本案土地上未見有何圍籬、柵欄或其他得以排除告訴人使用本案土地之工作物（警卷第132、135、137、221至229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24號卷第121至127、130至156、310至369頁），足認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我只有鋪路，沒有圍起來，很多人可以行走等語為真，揆諸前揭關於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要件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竊佔犯行，更甚者，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敘明：被告鐘仕峯自行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國有土地上回填道路，「供自己及公眾通行使用」等語，足認被告並未將本案土地佔為己有，並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否則被告何以會讓公眾使用？顯與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有違。再者，證人即里長李財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在104年請相關單位到本案土地勘查道路情形後，各單位都說不是他們的事，我才用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的名義發文給臺南市七股區公所、行政院水利署、臺南市政府、水利署第六工程處，請各單位提供經費修建道路，後來被告在105年就鋪了道路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並有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104年4月9日函文在卷可查（警卷第123頁），可認被告於110年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修建本案土地道路，乃為增進通行本案土地道路之人之安全，並非以之作為竊佔本案土地之手段，或遂行竊佔目的，自難認被告具竊佔告訴人土地之主觀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被告亦無排除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及使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有及使用權能之行為，是本件應屬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莊玉熙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陳澤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睿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仕峯 









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律師

            張中獻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7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鐘仕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謝聿林（已歿，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鐘

    仕峯 (原名鐘士峯，於民國115年4月13日更名)均明知臺南

    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土地）為國有土地，且謝聿林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未申請設置貯存地點或轉運站，不得

    任意棄置廢棄物，亦不得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或任

    何轉運或堆置行為。詎鐘士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

    於竊佔之犯意，於110年9月30日，在臺南市某處，委託謝聿

    林在本案土地回填道路，謝聿林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

    基於竊佔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自110年10月4日起，除

    向合法土資場取得土方，並運送至上開土地回填道路外，亦

    自不詳處所載運含有塑膠、電線、木材之營建剩餘廢棄物至

    上開土地回填，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嗣因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巡查人員，於110年12月13日發現本案土地遭人違規堆

    置廢棄物，會同警方前往調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鐘仕峯

    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直接證據或間

    接證據，或其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並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

    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0條第

    2項之竊佔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其構成要件。本罪既因不動產與

    動產之不同，而規定於同條第一項竊盜罪之後，則其竊佔之

    意義，應參考竊盜罪之規定而為解釋。茲竊盜罪係行為人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為其構

    成要件。兩者對照以觀，竊盜動產須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

    基於不法取得之故意，並有不法取得之行為，亦即破壞原持

    有支配關係，建立新持有支配關係，將該動產置於自己實力

    支配之下。竊佔不動產則須有不法利益之意圖，而基於不法

    佔有使用之故意，並有不法佔有使用之行為。而所謂不法佔

    有使用，必須破壞原佔有支配關係，建立新佔有支配關係，

    將該不動產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且排除他人對該特定不

    動產之使用，使他人喪失對該特定不動產之佔有及使用權能

    方有該當。再者，由於不動產與動產本質之不同，不動產之

    佔有支配關係須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始足當之。蓋不動產

    無法移動，其持有關係之破壞與建立並不明顯；非有繼續性

    ，難以知悉其係繼續使用或一時利用；非有排他性，無從得

    悉係佔為己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

    利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之意思

    ，即非竊佔，自難以該罪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竊佔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鐘仕峯、同案

    被告謝聿林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曾友

    和、證人洪俊材、林濬异、張綵柔、盧淑華、黃川晏、張棕

    泓、李財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洪瑞澤、徐石金、

    丁肇安於警詢中之證述、回填合約書、道路潰堤修補合約書

    、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稽查紀錄、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

    廢棄物管理稽查紀錄、現場照片、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略

    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會勘紀錄、

    土地原況照片、現勘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

    辦事處土地勘查表、營建剩餘土石方買賣合約書(官輝工程

    有限公司)、買賣合約書(實金建材有限公司、富國建材行、

    程輝工程有限公司)、國賓企業社過磅單、富國建材行產品

    再利用文件等為證。訊據被告雖坦承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

    本案土地施做回填及道路潰堤修補工程，然堅詞否認有何竊

    佔行為，辯稱：本案土地靠近堤防，下雨天時通行本案土地

    的討海人會因地面濕滑而跌倒，同案被告謝聿林說他有土方

    可以回填，為了避免行人跌倒，我就出錢請他施作工程，我

    是在做公益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當地里長李財教曾於10

    4年間函請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本案土地路面年久失修、

    地層下陷等問題，然相關單位並未積極處理及回應，被告乃

    於105年間協助募資修建道路，而110年間因本案土地道路仍

    有修補之需要，被告循105年之舊例，在沒有經政府相關機

    關核准施作工程之情形下，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募資

    並自行提供約50萬元交由同案被告謝聿林進行道路修補工程

    ，並無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負責管理，

    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現場圖片、空

    照資料、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

    勘查表、現況照片圖等件在卷可參（警卷第158頁背面至第1

    60、132至137、140至14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㈡檢察官並未提出被告有何排除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使

    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有及使用權能之證據，而卷附現

    場照片顯示本案土地上未見有何圍籬、柵欄或其他得以排除

    告訴人使用本案土地之工作物（警卷第132、135、137、221

    至229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24號卷第12

    1至127、130至156、310至369頁），足認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供承：我只有鋪路，沒有圍起來，很多人可以行走等語為真

    ，揆諸前揭關於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要件之說明，自難

    認被告有竊佔犯行，更甚者，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敘明：被告

    鐘仕峯自行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國有土地上回填道路，「

    供自己及公眾通行使用」等語，足認被告並未將本案土地佔

    為己有，並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否則被告何以會讓公眾

    使用？顯與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有違。再者，證人即里長

    李財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在104年請相關單位到本案土

    地勘查道路情形後，各單位都說不是他們的事，我才用臺南

    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的名義發文給臺南市七股區公所、

    行政院水利署、臺南市政府、水利署第六工程處，請各單位

    提供經費修建道路，後來被告在105年就鋪了道路等語（本

    院卷第214至215頁），並有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10

    4年4月9日函文在卷可查（警卷第123頁），可認被告於110

    年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修建本案土地道路，乃為增進通行本

    案土地道路之人之安全，並非以之作為竊佔本案土地之手段

    ，或遂行竊佔目的，自難認被告具竊佔告訴人土地之主觀犯

    意。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

    旨所指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被告亦無排除

    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及使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

    有及使用權能之行為，是本件應屬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林慧美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莊玉熙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陳澤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睿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仕峯 









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律師

            張中獻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鐘仕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謝聿林（已歿，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鐘仕峯 (原名鐘士峯，於民國115年4月13日更名)均明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為國有土地，且謝聿林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未申請設置貯存地點或轉運站，不得任意棄置廢棄物，亦不得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或任何轉運或堆置行為。詎鐘士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110年9月30日，在臺南市某處，委託謝聿林在本案土地回填道路，謝聿林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自110年10月4日起，除向合法土資場取得土方，並運送至上開土地回填道路外，亦自不詳處所載運含有塑膠、電線、木材之營建剩餘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回填，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嗣因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巡查人員，於110年12月13日發現本案土地遭人違規堆置廢棄物，會同警方前往調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鐘仕峯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或其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並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其構成要件。本罪既因不動產與動產之不同，而規定於同條第一項竊盜罪之後，則其竊佔之意義，應參考竊盜罪之規定而為解釋。茲竊盜罪係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為其構成要件。兩者對照以觀，竊盜動產須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基於不法取得之故意，並有不法取得之行為，亦即破壞原持有支配關係，建立新持有支配關係，將該動產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竊佔不動產則須有不法利益之意圖，而基於不法佔有使用之故意，並有不法佔有使用之行為。而所謂不法佔有使用，必須破壞原佔有支配關係，建立新佔有支配關係，將該不動產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且排除他人對該特定不動產之使用，使他人喪失對該特定不動產之佔有及使用權能方有該當。再者，由於不動產與動產本質之不同，不動產之佔有支配關係須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始足當之。蓋不動產無法移動，其持有關係之破壞與建立並不明顯；非有繼續性，難以知悉其係繼續使用或一時利用；非有排他性，無從得悉係佔為己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或與他人共同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之意思，即非竊佔，自難以該罪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竊佔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鐘仕峯、同案被告謝聿林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曾友和、證人洪俊材、林濬异、張綵柔、盧淑華、黃川晏、張棕泓、李財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洪瑞澤、徐石金、丁肇安於警詢中之證述、回填合約書、道路潰堤修補合約書、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稽查紀錄、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稽查紀錄、現場照片、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略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會勘紀錄、土地原況照片、現勘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勘查表、營建剩餘土石方買賣合約書(官輝工程有限公司)、買賣合約書(實金建材有限公司、富國建材行、程輝工程有限公司)、國賓企業社過磅單、富國建材行產品再利用文件等為證。訊據被告雖坦承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本案土地施做回填及道路潰堤修補工程，然堅詞否認有何竊佔行為，辯稱：本案土地靠近堤防，下雨天時通行本案土地的討海人會因地面濕滑而跌倒，同案被告謝聿林說他有土方可以回填，為了避免行人跌倒，我就出錢請他施作工程，我是在做公益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當地里長李財教曾於104年間函請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本案土地路面年久失修、地層下陷等問題，然相關單位並未積極處理及回應，被告乃於105年間協助募資修建道路，而110年間因本案土地道路仍有修補之需要，被告循105年之舊例，在沒有經政府相關機關核准施作工程之情形下，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募資並自行提供約50萬元交由同案被告謝聿林進行道路修補工程，並無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負責管理，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現場圖片、空照資料、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土地勘查表、現況照片圖等件在卷可參（警卷第158頁背面至第160、132至137、140至14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檢察官並未提出被告有何排除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使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有及使用權能之證據，而卷附現場照片顯示本案土地上未見有何圍籬、柵欄或其他得以排除告訴人使用本案土地之工作物（警卷第132、135、137、221至229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24號卷第121至127、130至156、310至369頁），足認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我只有鋪路，沒有圍起來，很多人可以行走等語為真，揆諸前揭關於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要件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竊佔犯行，更甚者，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敘明：被告鐘仕峯自行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在國有土地上回填道路，「供自己及公眾通行使用」等語，足認被告並未將本案土地佔為己有，並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否則被告何以會讓公眾使用？顯與竊佔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有違。再者，證人即里長李財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在104年請相關單位到本案土地勘查道路情形後，各單位都說不是他們的事，我才用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的名義發文給臺南市七股區公所、行政院水利署、臺南市政府、水利署第六工程處，請各單位提供經費修建道路，後來被告在105年就鋪了道路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並有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里辦公處104年4月9日函文在卷可查（警卷第123頁），可認被告於110年委請同案被告謝聿林修建本案土地道路，乃為增進通行本案土地道路之人之安全，並非以之作為竊佔本案土地之手段，或遂行竊佔目的，自難認被告具竊佔告訴人土地之主觀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竊佔本案土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被告亦無排除告訴人就本案土地之使用，及使告訴人喪失對本案土地之佔有及使用權能之行為，是本件應屬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莊玉熙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陳澤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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